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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协鑫集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协议的签署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2、协议仅为合作各方意向性约定，公司将根据相关法规的规定及项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概况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聚焦于半导体显示、半导体光伏及半导体

材料的核心科技产业发展，因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进一步推动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实现公
司半导体光伏及半导体材料业务领先的战略目标，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于近日与协鑫集团有限公司及协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协议除本公司外签署方基本情况如下：
1、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4137808
注册资本：323173.3699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东路 12号
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沈浩平
成立时间：1988年 12月 21日
经营范围：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器件、电子元件的制造、加工、批发、零售；电子仪器、设备整机及零部件

制造、加工、批发、零售；房屋租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
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发电系统及部件的制造、安装、
销售；光伏电站运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其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2、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协鑫集团有限公司为一家注册于香港的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香港九龙柯士甸道西一号环球贸易广场 17楼 1703Ｂ-1706室
经营范围：风光储氢、源网荷储一体化，新能源、清洁能源、移动能源产业新生态，硅材料、锂材料、碳材

料、集成电路核心材料等的研发与生产。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3、协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协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公司（股票简称：保利协鑫能源，股票

代码：03800）。
联系地址：香港九龙柯士甸道西一号环球贸易广场 17楼 1703-1706室
经营业务：全球领先的高效低碳光伏材料研发和制造商，主要从事太阳能级多晶硅和硅片的研发，制

造和销售业务。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协鑫集团有限公司为其主要股东。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签署各方：

甲方：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协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丁方：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1、合作目的
2022年 4月 7日甲方、 乙方分别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内蒙古中环

产业城项目群有关合作协议，拟在公司原有产业基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形成内蒙古中环产业城，建成具
备国际竞争力、国内最重要的单晶硅材料制造产业基地。

各方本着平等互利、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关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合作投资新建光伏级和电子级硅料项目，达成本合作框架协议书，并为今后进一步深入合作建立坚实基础
达成共识。 合作期间各方将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资源，坚持互惠共赢、同等优先的原则，不断拓展合作领
域，提高合作水平，构筑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2、项目主要合作内容及原则
（1）各方拟就约 10万吨颗粒硅、硅基材料综合利用的生产及下游应用领域研发项目（下称“光伏多晶硅

项目”）、约 1万吨电子级多晶硅项目（下称“电子级多晶硅项目”，与光伏多晶硅项目合称“合作项目”）进行
战略合作。

（2）光伏多晶硅项目：由甲方、丙方或其各自控股子公司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投资设立一家合资公司实
施，总投资预计为 90亿元，甲方、丙方或其各自控股子公司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比例拟定为 40%、60%。

（3）电子级多晶硅项目：由甲方、丙方关联方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投资设立一家合资公司实施，总投资预
计为 30亿元，甲方、丙方关联方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比例拟定为 40%、60%。

（4）乙方承担日常联络工作，协调上述合作项目落户中环产业城，并依照与当地政府有关合作协议约
定享受项目优惠政策。

3、其他事项
本框架协议合作内容不对任何一方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 且相关协议内容的实施以各方分别

取得各自适当机构之批准为前提。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立足科技制造产业的发展，按照“经营提质增效，锻长板补短板，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全球布局”的

工作要求，持续增强在半导体显示、半导体光伏及半导体材料领域的竞争优势。 公司半导体显示业务在巩
固大尺寸领先优势的基础上向全尺寸领先迈进；半导体光伏业务的 G12 大硅片在产能规模、技术工艺、生
产效率实现全面领跑，市占率稳居全球第一，具备专利优势的叠瓦组件亦快速上量；半导体材料业务通过
特色工艺和先进制程双路径发展，8-12英寸半导体硅片产销增量显著。

为把握能源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机遇，推动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增强公司在半导体光伏及半导体材
料产业的战略领先优势， 公司及子公司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拟在原有产业基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
形成内蒙古中环产业城，建成具备国际竞争力、国内最重要的单晶硅材料制造产业基地。

通过本项目的建设，公司将实现在半导体光伏及半导体材料上游核心多晶硅材料的业务布局，有利于
实现产业链战略协同降本，强化供应链稳定性，助力实现公司“半导体光伏材料全球领先战略，半导体材料
追赶超越战略”。

五、风险提示
1、协议的签署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2、协议签署前三个月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持股未发生变化。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未收到持

股 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股份减持意向；
3、协议仅为合作各方意向性约定，其他未尽事宜尚需履行相应决策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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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简述交易风险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过去 12 个月及拟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简称光大集团）

下属企业发生关联交易约人民币 25.30亿元（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的 0.5%。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条件不优于本行现有其他非关联公司的条件，为
本行的正常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行过去 12个月及拟与光大集团下属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约人民币 25.30 亿元

（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0.5%。 具体如下：
1、为关联法人 CALC�PDP�9�Limited（简称 CALC�PDP）核定 0.7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4.47 亿元）承诺性

循环银团贷款，期限 48 个月，由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中飞租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2、为关联法人光大生物能源（涟水）有限公司（简称光大生物涟水）核定人民币 4,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
度，期限 1年，由光大城乡再生能源（淮安）有限公司（简称光大能源淮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为关联法人光大证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光大证券金控）核定 12 亿港元（约合人民币 9.73 亿
元）综合授信额度。 其中，非承诺性双边定期贷款，期限 364天，由中国光证国际固定收益投资有限公司（简
称光证国际固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大证券）出具安慰函；承诺
性双边定期贷款，期限 3年，由光大证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为关联法人光大生物能源（宿迁）有限公司（简称光大生物宿迁）核定人民币 2,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
度，期限 12个月，由光大光伏能源（宿迁）有限公司（简称光大光伏宿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追加光
大生物宿迁享有的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的收益权质押担保。

5、为关联法人中飞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简称中飞融资租赁）核定单笔单批额度人民币 10 亿元，期限
6个月，信用方式。

6、为关联法人光大能源淮安核定人民币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 1 年，由光大生物涟水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
联交易》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述关联交易应当予以披露。 上述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 12个月内本行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未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由于上述企业为本行控股股东光大集团间接控制的法人，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上述企业为本行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光大集团成立于 1990 年 11 月，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注册地北京市，注册资本人民币

781亿元，经营范围为投资和管理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期货、租赁、金银交易；资产管
理；投资和管理非金融业。截至 2021年 6月末，光大集团总资产 63,778.21亿元，总负债 57,372.46亿元，净资
产 6,405.75亿元。

过去 12 个月内及拟与本行发生关联交易的光大集团下属企业（已披露的关联交易主体除外）的具体
情况如下：

1、CALC�PDP成立于 2018年 6月，为中飞租集团全资控股的 SPV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为中
飞租集团飞机购买预付款融资平台公司，本身无实质业务。

2、光大生物涟水成立于 2017 年 3 月，注册地江苏省涟水县，注册资本 25,384 万元，实际控制人为光大
集团，主营业务为生物质发电。截至 2021年末，光大生物涟水总资产 63,427.09万元，总负债 44,404.95万元，
净资产 19,022.14万元，当年实现收入 17,807.70万元。

3、光大证券金控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注册资本 27.65 亿港元，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主营业务为投
资控股和金融服务。 截至 2021 年末，光大证券金控总资产 117.32 亿港元，总负债 102.78 亿港元，净资产
14.54亿港元，当年实现收入 17.09亿港元，净利润 2,300万港元。

4、光大生物宿迁成立于 2014年 7月，注册地江苏省宿迁市，注册资本 7,560万元，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
团，主营业务为生物质能供热。 截至 2021年末，光大生物宿迁总资产 12,519.42万元，总负债 4,730.41 万元，
净资产 7,789.01万元，当年实现收入 10,000.63万元，净利润 503.75万元。

5、中飞融资租赁成立于 2010年 12月，注册地天津市，注册资本 10亿美元，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主
要开展飞机经营性租赁业务。 截至 2021年末，中飞融资租赁总资产 316.52 亿元，总负债 231.79 亿元，净资
产 84.73亿元，当年实现收入 21.65亿元，净利润 5.46亿元。

6、光大能源淮安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注册地江苏省淮安市，注册资本 33,125.33 万元，实际控制人为
光大集团，主营业务为生物质发电。 截至 2021年末，光大能源淮安总资产 77,960.63 万元，总负债 43,569.66
万元，净资产 34,390.97万元，当年实现收入 16,084.63万元，净利润 2,853.06万元。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相关条件不优于本行其他同类业务；本行与上述关联方的关

联交易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行在过去 12 个月及拟与光大集团下属企业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已披露的关

联交易除外）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交易额度 交易时间 担保方式

1 CALC�PDP 0.7 亿美元（约合人
民币 4.47亿元） 未发生 中飞租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光大生物涟水 4,000万元 未发生 光大能源淮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 光大证券金控 12亿港元（约合人民
币 9.73亿元） 未发生

非承诺性双边定期贷款由光证国际固收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并由光大证券出具安慰函；承诺性双边
定期贷款由光大证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 光大生物宿迁 2,000万元 未发生
光大光伏宿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并追加光大
生物宿迁享有的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的收益权
质押担保

5 中飞融资租赁 10亿元 未发生 信用方式

6 光大能源淮安 5,000万元 未发生 光大生物涟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行将按照对客户的一般商业条款与上述关联方签署具体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行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上述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

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中需经本行董事会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本行董事会审议批准，或经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 上述关联
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行于 2022年 1月 25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
议审议同意将《关于为关联法人 CALC�PDP�9�Limited�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2 年 1 月
26日，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了该笔关联交易。本行董事会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10
票同意（关联董事李晓鹏、吴利军、付万军、姚仲友回避表决）。 参与表决的本行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
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认为该笔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
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最新发布的《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本行第八届
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已对《关于本行与光大生物能源（涟水）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报告》
《关于本行与光大证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报告》《关于本行与光大生物能源（宿迁）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报告》《关于本行与中飞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报告》《关于
本行与光大城乡再生能源（淮安）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报告》完成备案。 本行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
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
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董事会关联交易
控制委员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备案。

七、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0日
附件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 2022 年
1月 26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为关联法人 CALC�PDP�9�Limited核定授信额度的议
案》进行了审阅，事先了解了相关议案内容，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 李引泉 韩复龄 刘世平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 2022 年 4
月 19日提交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的《关于本行与光大生物能源（涟水）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
情况的报告》《关于本行与光大证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报告》《关于本行与光大生物能
源（宿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报告》《关于本行与中飞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
报告》《关于本行与光大城乡再生能源（淮安）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报告》进行了审阅，同意董事会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备案。

独立董事：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 李引泉 韩复龄 刘世平
附件 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6 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 2022年 1月 26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的
《关于为关联法人 CALC�PDP�9�Limited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2、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通过。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依法履行了内部审批程
序，决议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 李引泉 韩复龄 刘世平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6 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 2022 年 4 月 19 日提交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的
《关于本行与光大生物能源（涟水）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报告》《关于本行与光大证券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报告》《关于本行与光大生物能源（宿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报告》
《关于本行与中飞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报告》《关于本行与光大城乡再生能源（淮安）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报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及本行的有关规
定。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
司的独立性。

2、上述关联交易经本行信贷审批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已报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并已经独
立董事事前认可。 上述关联交易已依法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

独立董事：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 李引泉 韩复龄 刘世平
附件 3：
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摘要）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

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出席:
李引泉 独立董事
李 巍 董 事
王立国 独立董事
邵瑞庆 独立董事
洪永淼 独立董事
韩复龄 独立董事
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委员 6名，实际参与表决 6名。 出席本次会议的委员达到法定人数，符合《中国光

大银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规定。
会议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 CALC�PDP�9�Limited�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布鲁”、“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3,0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495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艾布鲁”，股票代码为“301259”。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8.39元/股，股
份数量为3,00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18.3954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最终，本
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50.00万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145.00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5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根据《湖
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132.86094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总量的20%（即60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本次发行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54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1,455.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8.50%。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09244250%，有效申购倍数为4,779.10385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4月18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
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215,25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61,418,557.8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34,74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155,942.16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5,450,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84,125,5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
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547,533股， 约占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2%，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5.1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发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34,744股，包销金额为6,155,942.16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
发行总数量的比例为1.12%。

2022年4月20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
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8588637、010-68588983

发行人：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0日

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4月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
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
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
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www.

jjckb.cn），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嘉戎技术
（二）股票代码：301148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16,497,08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新股29,130,000股；公

司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
“N77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的“N77生态保护
和环境治理业” 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22.40倍（截至2022年4月6日，
T-4日）。

截至2022年4月6日（T-4日），《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以下简称“《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可
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T-4日股
票收盘价
（元 /股）

2020年扣
非前 EPS
（元 /股）

2020年扣非
后 EPS

（元 /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扣
非前）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扣非后）

300631.SZ 久吾高科 32.65 0.6746 0.5155 48.40 63.34

688101.SH 三达膜 15.84 0.6643 0.5514 23.84 28.73
688057.SH 金达莱 18.45 1.4010 1.3456 13.17 13.71
300190.SZ 维尔利 5.34 0.4572 0.3861 11.68 13.83
688178.SH 万德斯 21.39 1.4870 0.9542 14.38 22.42

算术平均值 22.30 28.41

资料来源：WIND数据，截至2022年4月6日（T-4日）；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0年扣非前/后EPS=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

/T-4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38.39元/股对应的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

后市盈率为34.88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
市盈率22.40倍，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0年平均扣非后静态市盈率28.41倍，存
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
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
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
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同翔）产业基地布塘中路1670-2号6层
电话：0592-6300887
传真：0592-6300801
联系人：叶瑛怿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保荐代表人：陈飞燕、李泽业
电话：021-55518365
传真：021-35082550

发行人：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0日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７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４５９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０６０．００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０９．００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１５．００％。 战略配售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０９．００万股 ， 占发行总量的
１５．０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２２５．７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５２５．３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３３．８９元 ／股。
发行人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９日（Ｔ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景

业智能”股票５２５．３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１日（Ｔ＋２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３３．８９元 ／股与获配数
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
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０．５０％。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
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０．５０％（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资金应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１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
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１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

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
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６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２日（Ｔ＋３日）通过摇号抽签方
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
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
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 ，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
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
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
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３，９０２，１１１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１８，３５２，２０８，０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２８６２３２６％。
配号总数为３６，７０４，４１６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６，７０４，４１５。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３，４９３．６６
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
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１７５．１０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５０．６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００．４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８１６４３５％。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０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

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
将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１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０日

湖北中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湖北中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4月21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
址 www . cninfo . com . cn ；中证网，网址 www . cs . com . cn ；中国证券网 ，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
cn），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中一科技
（二）股票代码：301150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6,734.7175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683.70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

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
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
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163.56元/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

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
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
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本次发行
价格163.56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0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91.57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2022年4月7日（T-3
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39.70倍，未来存在发行人股价下跌给
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
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
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
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湖北中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云梦县经济开发区梦泽大道南47号
法定代表人：汪晓霞
联系电话：0712-4488991
传真：0712-4489556
联系人：金华峰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联系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1156
联系人：王跃

发行人： 湖北中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0日

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510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3,776.0000万
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566.4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46.6617万股，占发行
总数量的14.48%。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9.7383万股回拨至
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2,266.4883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18%；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962.8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82%。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3,229.3383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
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2年4月19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禾川科技”股票962.850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2年4月2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2022年4月2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23.66元/股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
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4月2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
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
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
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

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限售账户将在2022年4月22日（T+3日）网下投资者完成缴
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未被抽中的网下
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
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
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3,906,032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3,259,311.20万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约为0.02954152%。
配号总数为65,186,224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65,186,22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为546.6617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4.48%，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9.7383万股回拨
至网下发行。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3,385.0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229,500股）从网下回拨到
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943.5383万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60.18%，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47%；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1,285.8000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82%，约占本次发行总量34.05%。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约为0.0394500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4月2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2022年4月21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0日


